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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一、為確保空軍戰備訓練任務正常實施，維護國防安全，對位

於國防部空軍司令部(以下簡稱空軍)所屬飛彈營區造成人

民生活影響程度及相關因素，納入評分酌予補助經費，委

由地方政府辦理，藉以改善其相關生活設施，促進地方發

展，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飛彈營區，為空軍防空暨飛彈指揮部(以下簡稱

防空部)所屬飛彈部隊有效射程達一百公里以上，且非位於

空軍機場內之營區。 

三、本要點之補助經費由空軍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及國軍年度施政工作計畫與預算編製作業手冊編列，循預

算程序呈報國防部辦理。 

四、權責區分： 

（一）國防部(國防部參謀本部訓練參謀次長室)： 

督導空軍「飛彈營區」補助經費編列、補助要點修訂

及申請案件之審辦。 

 (二）空軍： 

1.設置空軍「飛彈營區」補助工作審議會（以下簡稱審

議會），編設委員人數五至七人，由空軍參謀長為召集

人，其餘委員由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與選派部

內一級單位正（副）主官以上人員聘（兼）任之；其

中環境工程、建築工程、交通工程、公共安全、法律

等之學者專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代表及原住

民學者專家總和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審議會編組設置

及審議要點，並辦理下列工作： 

（1）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計畫及補助基準

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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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爭議事件之審議。 

（3）各設施工作執行預算與成果之彙整提報及審議。 

（4）實質補助申請資格之審議。 

2.負責空軍飛彈營區補助預算編列及執行。 

   (三）防空部： 

1.協助、輔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彙整呈報資料，並

完成審議簡報資料製作；地方補助計畫審查期間，依

審議會指示協助相關舉證資料補（改）正，或依審議

會指示派代表出席說明。 

2.督導所屬單位就其營區任務與活動對當地居民影響交

通管制及部隊機動提供數據納入審議會評定運用。 

3.與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建立

協調機制，並配合審議作業，協助、輔導地方函送補

助申請計畫資料。 

4.負責各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區)公所及

地方民代關切問題協調與回復。 

5.負責各飛彈營區補助預算轉撥及執行。 

6.管制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補助預算執行情形，每週

以不備文方式呈報空軍管制。 

五、飛彈營區圍牆向外鄰接之地區，或營區涵蓋原住民族土地

(含部落範圍及傳統領域土地)之各鄉(鎮、市、區)公所，

得依本要點轉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助經費，惟前

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 公所已依「國

軍主要武器訓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受

捐助者，不予再行補助。前項之申請，由審議會依附表一

之基準表審定分數（小數點不進位），並區分為下列六級： 

（一）第一級：八十分以上者。 

（二）第二級：六十五分以上未滿八十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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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級：五十分以上未滿六十五分者。 

（四）第四級：四十分以上未滿五十分者。 

（五）第五級：三十分以上未滿四十分者。 

（六）第六級：二十分以上未滿三十分者。 

六、補助經費上限，依前點之等級區分如下： 

（一）第一級：新臺幣二百二十萬元整。 

（二）第二級：新臺幣二百萬元整。 

（三）第三級：新臺幣一百八十萬元整。 

（四）第四級：新臺幣一百六十萬元整。 

（五）第五級：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整。 

（六）第六級：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整。 

七、本要點補助之經費，依審議會審定之經費每年撥款一次，

其支用項目分為專案改善計畫及公益支出二類，分述如下： 

（一）專案改善計畫應由各鄉(鎮、市、區）優先用於飛彈營

區圍牆向外延伸二百五十公尺範圍涵蓋或設管禁(限)

建範圍涵蓋之各村、里、鄰下列事項： 

1.原住民族有關之國中小學教育、安養院、托兒中心設

施改善及文化祭儀活動等運用。 

2.環境衛生、綠（美）化及海洋生態環境保護。 

3.村（里）辦公處、活動中心、地方公共基礎建設或開

放民眾使用之健康、休憩及視聽器材等居民福利設施。 

（二）前項專案改善計畫工程以公有物為限，但受補助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可提出私有

土地供直轄市、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區）公所使

用及年限之證明，且使用年限超過專案改善工程基本

使用年限者，亦可納入工程施作對象。 

（三）公益支出之運用擴及協助機關、學校、民間團體辦理

環境保護、原住民文化保留或村里民大會等公益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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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其中對同一民間團體之補（捐）助金額，每年度

以不超過新臺幣五萬元為原則，公益支出總額並不得

超過每年補助總金額之十分之三。 

八、預算籌編、撥款程序及考核如下： 

（一）受空軍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二月十

日前將申請表提送防空部初審，並於完成初審後陳報

審議會審定（申請核撥作業流程表如附表二）。 

（二）空軍審定補助經費額度後，俟預算案通過立法院審議

並奉總統公布後七日內，將補助經費額度通知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三）經費支用項目細部執行計畫，經飛彈營區所在周邊區

域之村里協調會議通過後，由各鄉(鎮、市、區)公所

於預算年度之前一年度十二月十日前製作完成，送請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府應於預算年度之一月十日前，彙整各計畫及排定優

先次序等資料，送請空軍審定。 

（四）空軍應依審定後之工作計畫實際經費需求與發包金額

及執行進度核實撥發，並副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補助款由空軍直接核撥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按核撥

之經費執行，逾半年得檢討其未執行進度，未執行者，

減列收回。 

（六）補助款執行結果如有賸餘，應於確認數額後立即將執

行餘款繳回空軍。 

（七）本要點規定之申請表，應包括下列各款：（如附表三） 

1.申請人名稱及內容。 

2.申請補助機關。 

3.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4.申請之程序、初審、複審及檢查工作流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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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補助預算編製及執行情形之考核，應依預算法及相關

法規辦理。 

九、管控機制： 

（一）各鄉(鎮、市、區)對於受補助之各項經費，應依政府

採購法及其他規定辦理，各項工作計畫應在預算年度

內執行完畢；另於該項計畫結束後或預算年度終了前

填送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表四）及檢附相關憑證影

本陳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補助款核撥機關備查。 

（二）受補助之各鄉(鎮、市、區)公所，除按季填報經費執

行概況表（如附表五），陳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空軍審核外，空軍必要時得派員實地訪查，其查核內

容如下： 

1.計畫是否按照預定目標及進度執行。 

2.執行成果與預期成果是否符合。 

3.執行過程遭遇何種困難，是否需要協助解決。 

4.經費是否按照核定項目核實支用。 

5.辦理採購是否依照政府採購法等有關規定辦理。 

6.所購設備是否已作有效運用。 

7.會計帳冊、預算控制及憑證內容是否合乎規定。 

8.其他與計畫有關之事項。 

（三）經查證各鄉(鎮、市、區)公所未依本要點辦理，或未

配合推動各項改善工作或執行不力，或藉故拒絕或推

諉實地查證或查核，或發現有短列補助預算或移作他

用等事實，或居民陳抗致影響實施訓練及營區建設等

列入等級評審基準表扣分項目，由審議會審定。如遇

特殊情況經查證屬實，由審議會依事證酌減扣分。 

十、一般規定： 

（一）國防部對於審議會，審定補助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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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補助經費額度，應陳報行政院備查。 

（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實依核定之工作計畫，審

查、監督所轄機關之執行，並於預算年度決算後，就

其工作計畫之進度、成果及經費支用情形，提出書面

工作成果報告或綜合考評函送空軍。 

（三）相關補助整建、修繕設施之設計、施工、監工及驗收

等事項，由申請機關執行。 

（四）受本要點補助之各鄉(鎮、市、區)公所，應主動協助

處理地方居民及民間團體機構陳情爭議情事。 

（五）受補助各鄉(鎮、市、區)公所應按核定之計畫確實執

行，不得變更。但因不可歸責於受補助單位之情事變

更事由，致不能執行者，應於預算年度當年十月三十

一日前提出申請辦理變更計畫，並經審議會通過者，

始得依重新定訂計畫予以執行。 

（六）飛彈營區位於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由申請

單位提原住民族委員會審認核定土地劃設範圍文件，

並函送轄管單位納入評審基準依據。 

（七）受補助之各鄉(鎮、市、區)公所及民間團體申請支付

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

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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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等 級 評 審 基 準 表 
區分 

評定項目 權 重 配 分 分 數 

營區鄰接之村、里戶籍總人數 30%  

涉及原住民族土地範圍(帄方公尺) 30%  

禁建、限建範圍(帄方公里) 30%  

部隊機動交管（次／年） 10%  

執行不力、預算支用不當：以各鄉
(鎮、市、區)核定捐助未支用或執
行不力或支用不當之金額佔總捐助

經費額度百分比(計算至小數點第 3
位，無條件捨去至第 2位)乘該項配
分比例，扣減至該項配分總分 10分

為止。 

-10%  

居民陳抗：影響飛彈營區工程進行

或部隊演訓。 

每 一 次 扣 減 15
分，其扣減分數不
受限制。 

 

附 註 
本表係參考「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
點」，建立「量化標準與管控作為」之相關因素，詳細律定評定項目及配
分比，以達公帄、正義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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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等級評審基準表 

區分 

影響因子   

配
分 
比
例 

建議評分標準（分） 

1 
營區鄰接之村、里 

戶 籍 總 人 數 
30% 

得分 100 90 80 70 60 

數量 ＞2000 1501-2000 1001-1500 501-1000 1-500 

說明 
飛彈部隊帄日演訓活動容易影響周遭之村、里居民生活，故營區鄰接之村、里人數納入我評分項目，100 分為數量＞2000 人，依序以分數 10 分(人數 500
人)為間格方式，向下扣減至 60 分為 1 至 500 人。 

2 

涉 及 原 住 民 族 

土 地 範 圍 

( 帄 方 公 尺 ) 

30% 

得分 100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面積 
≧ 

8700 

≧ 

8410 

≧

8120 

≧

7830 

≧

7540 

≧

7250 

≧

6960 

≧

6670 

≧

6380 

≧

6090 

≧

5800 

≧

5510 

≧

5220 

≧

4930 

≧

4640 

≧ 

4350 

≧

4060 

≧

3770 

≧

3480 

≧

3190 

≧

2900 

≧

2610 

≧

2320 

≧

2030 

≧

1740 

≧

1450 

≧

1160 
≧870 ≧580 ≧290 ＞0 

說明 
考量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及「原民土地」因飛彈部隊任務及相關活動而影響原民生活及居住發展，故將飛彈營區涉及原民土地範圍納入評分，100 分為

涉地≧8700 帄方公尺，依序以分數 2 分(面積 290 帄方公尺)為間格方式，向下扣減至 40 分，為＞0 帄方公尺。 

3 
禁建、限建範圍 

( 帄 方 公 里 ) 
30% 

得分 100 98 96 94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2 70 68 66 64 62 60 58 56 54 52 50 48 46 44 42 40 

面積 ≧9 ≧8.7 ≧8.4 ≧8.1 ≧7.8 ≧7.5 ≧7.2 ≧6.9 ≧6.6 ≧6.3 ≧6 ≧5.7 ≧5.4 ≧5.1 ≧4.8 ≧4.5 ≧4.2 ≧3.9 ≧3.6 ≧3.3 ≧3 ≧2.7 ≧2.4 ≧2.1 ≧1.8 ≧1.5 ≧1.2 ≧0.9 ≧0.6 ≧0.3 ＞0 

說明 

飛彈射擊依「海岸、山地及重要軍事設施管制區與禁建、限建範圍劃定、公告及管制作業規定」設定禁建、限建範圍，且對所在鄉鎮總面積佔有較高之
比例，影響土地發展甚鉅，故將禁限建範圍納入評分，100 分為涉地≧9 帄方公里，依序以分數 2 分(面積 0.3 帄方公里)為間格方式，向下扣減至 40 分，
為涉地面積＞0 帄方公里。 

4 
部 隊 機 動 交 管 

（ 次 ／ 年 ） 
10% 

得分 100 95 90 85 80 75 70 65 60 55 50 45 

次數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說明 
飛彈部隊因任務需離開營區實施機動訓練，影響地區交通及居民居住品質，故將部隊交管機動頻次納入評分，100 分為頻次≧12 次，依序以分數 5 分(次
數 1 次)為間格方式，向下扣減至 45 分為次數 1 次。 

5 

執行不力、預算支用不
當：以各鄉(鎮、市、區)
核定捐助未支用或執行不
力或支用不當之金額佔總
捐助經費額度百分比(計
算至小數點第3位，無條
件捨去至第 2 位)乘該項
配分比例，扣減至該項配
分總分10分為止。 

-10% 說明 委由審議委員本於專業，依個案性質審議後決定扣分分數，扣減至本項配分比例之總分為止。 

6 
居民陳抗：影響飛彈營區
工程進行或部隊演訓。  說明 每一次扣減 15 分，其扣減分數不受限制。 

備             考 
(1)本表係參考「國軍主要武器訓練場及油料彈藥庫影響地方睦鄰工作要點」，詳細律定評定項目及配分比，以達公帄、正義之原則。 

(2)第1至6項屬審議委員本於專業評分項目，第1至4項為補助款正項配分計算，4個項目總計配分100分，每項數值未達前項數值標準、大於或等於本項標準之數值，採用本項得分，得分數乘以配分權重並加總後，

即為最後評定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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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立
法
院 

行
政
院 

國
防
部 

經總統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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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各鄉(鎮、市、區)補助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各鄉(鎮、市、區)】代表人基本資料 自我評鑑內容【各鄉(鎮、市、區)】填註） 

單位  一、依「補助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          

素，由針對影響因素自我評定，

並述明影響層面。 

二、對於飛彈營區影響周邊之事實舉

證，並述明造成之影響。 

級職  

姓名  

電話  手 機  

初審【直轄市、縣(市)政府】 

初 審 意 見  
上次申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影 響 鄉 鎮  
預計執行 
日 期 

年 月 日 

依「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等級評定因素，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彙整各下轄機關陳報案件，經初審確認後，再報空軍審查。 

履勘及審查(轄管單位現地履勘及審查) 

履  勘  日  期 
履 勘 人 員 
簽 名 

各鄉(鎮、市、區)
代 表 簽 名 

履 勘 意 見 

   年   月   日    

審 核 結 果（審議會） 

（ ）一、本案經審符合「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之規定，屬第   級，應予核撥新臺幣     佰    拾    萬元整。 

（ ）二、本案經審不符合「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
點」之規定，不辦理補助。 

審 核 人  審 核 日 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空軍「飛彈營區」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每年 2 月 10 日前將

次年度改善計畫書及申請表，提送空軍審查，並於完成審查後陳報審議
會審定。 

二、本案經履勘及審核等程序無誤後，由審議會審定，通知申請單位完成改
善工作計畫，再予撥款。 

主官：          監察：          主計：          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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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補助經費收支明細表 

執行單位：                     年度計畫名稱：                  

主辦單位：空軍司令部           計畫編號：            

總經費：新臺幣           元 

 
 
 
 
 
 
 
 
 
  

 

第 一 案 核 撥 

 年  月  日 

金額：     元 

第 二 案 核 撥 

 年  月  日 

金額：     元 

第 三 案 核 撥 

 年  月  日 

金額：     元 

合   計 

用途別 金  額     

工程費      

業務費      

其  他      

      

      

已支用     小計     

餘(絀)數     

備    註 

 繳          □經常門           元 

 回     

 款          □資本門           元 

單位首長：         會計主管：          覆核：         製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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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  

國防部空軍司令部飛彈營區敦親睦鄰補助工作要點 

補助經費執行概況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補助單位：                              單位：新臺幣          元 
 

單位首長：         會計主管：         覆核：         製表人：         

分支 會 簽 

計畫 

名稱 

實 收 數 實 付 累 計 數 

預付數 備註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